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推展青少年志工實施要點
103年10月13日北市育研字第10330533300號簽頒訂
104年5月19日 修定(參採謬科長意見增修劃線處)
1、 目的:
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(以下簡稱本處)為提倡青少年參與服務學習的意願與熱忱，落實社會關懷與服務，進而開發青少年潛能，創造自我價值，提升青少年對志願服務的了解與責任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實施對象:
凡12至24歲設籍臺北市或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上各級學校，且具社會服務熱忱之青少年，能配合志工服務規範及輪值者。
3、 實施項目
1、 辦理志工培力工作坊，培訓青少年志工人才。
2、 開放本處志工服務類別，提供青少年志工服務機會。
3、 設置專屬網站，提供青少年志工媒合平臺。

4、 志工培訓
1、 要成為一位正式的志工，必須依序完成兩個教育訓練，接受完整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後，經20小時實習及考核，始成為本處正式志工。
2、 基礎教育訓練課程：包括「志願服務法規認識」、「志願服務倫理」、「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」或「快樂志工就是我」、「志願服務的內涵」、「志願服務的發展趨勢」、「志願服務經驗分享」各2小時，共計12小時。

3、 特殊教育訓練課程：本處依服務類別屬性將訂定課程內容，共計6~12小時。其內含之「環境教育」、「多元性別意識與平等教育」、「接待禮儀與應對技巧」課程至少各2小時。
4、 通過以上訓練，經本處就服務項目內容分派實習滿20小時，並通過考核，始成本處正式志工，得由本處頒發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(以下簡稱服務證及紀錄冊)，服務證作為志工服務識別之用，不作其他用途使用。
5、 年度特殊訓練課程：依教育特性、志工運用處室需求及志工專長等服務類型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，以增加志工專業能力。
5、 服務項目
1、 提供志工服務類別如下，並依活動檔期需求安排服勤志工支援各項活動：
(1) 展場管理：展場服務、展場佈置、展場秩序維護、觀眾服務、協助展覽開幕活動服務、於服務臺接受民眾詢問等。

(2) 活動服務：協助美工、文宣、場佈設計等各項文教活動支援。

(3) 解說導覽：協助各項展覽之導覽解說服務、場館位置指引。

(4) 行政支援：行政文書庶務工作之協助。
2、 成立青少年志工團：
(1) 透過專屬網站提供臺北地區各單位志願服務之最新活動訊息，媒合並運用青少年志工人力資源，鼓勵參與各項志願服務。
(2) 服務志工應組成志工團，置團長及副團長各一人，並得分組置組長及幹部若干人，負責志工橫向聯繫及安排志工輪值表。
6、 志工服務注意事項
1、 志工依排班到勤服務時，應按規定簽到、退，穿著志工服務背心，俾利民眾辨識。
2、 簽退時簽章並登錄服務項目、內容及時數。
3、 依志工所能提供服務時間，於一月前排定志工服務輪值時間，志工如有事不能前來服務，應事先向本處(交流服務課)請假並告登記代班志工姓名。
4、 若本處辦理大型活動，志工須協助相關活動之辦理。
5、 因特殊事故需暫停服務者，得予請假，以二個月為限，並得延長一次。若未依規定辦理者，本處得自行取消其志工資格，但情形特殊者經本處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7、 志工管理
1、 本處於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錄志工個人服務檔案，並隨時維護更新。

2、 每年定期召開志工聯繫會報，邀請中等以上學校及社會福利團體，建構志工諮詢導師群，推動區域性策略聯盟，與本處青少年志工交流資源整合。

3、 每年不定期召開全團志工座談會，進行一般工作報告或檢討、各課室業務聯繫、活動預告等。

4、 每年12月召開一次全體志工大會，亦得併座談會辦理，得敦請本處主管列席指導，進行年度工作內容與績效之報告，並辦理下一屆志工團長推選事宜。

5、 志工有下列情事之ㄧ者，應予解任，並收回其志工證：

(一)妨礙業務執行或屢次考核不佳，經警告尚未改善者。

(二)假借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名義，從事不法或不正當之行為者。
(三)無故未按時出勤，一個月內累計達2次或一年內累計達5次以上者。
(四)遴任期間申請不再繼續服務者。

6、 因故請假長達3個月以上者，暫停相關福利並繳回志工證。

7、 服務證遺失者，應由本人立具服務證遺失之切結書。

8、 權益與義務
1、 志工為無給職，但每人每班次連續服務3小時以上，得視本處預算編列情形補助交通餐點代金，並依其執勤班次核實支給。
2、 獲得從事志願服務之完整資訊。

3、 本處應為志工投保志工意外團體保險。

4、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志願服務之教育訓練。

5、 可持續參與服務，一年內服務時數須達60小時以上。

6、 妥善保管本處所提供之資源，並應保守執行職務所知之秘密。

9、 考核與獎勵
1、 本處應依服勤規範之項目，每季進行考核，服務表現優良者，於年度志工大會公開表揚，給予獎狀或獎牌或獎品；並予繼續任用。考核不佳者，應予以勸告、輔導及警告等措施。

2、 適時推薦志工(團隊)參加內政部或其他機關之表揚。

3、 本處志工除依規定享有保險權利、及有關於志願服務相關法令規定之福利外，尚可參加本處辦理之相關活動。
10、 經費預算

本處應依本要點規定編列預算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，並得補助志工從事志願服務事項所生之必要交通費及誤餐費。
11、 其他事項
1、 在籍學生之志工，服務績效優良者，本處得函請就讀學校給予獎勵。

2、 在籍學生之志工，服務績效優良者，本處有工讀機會時，得優先遴用。
3、 依志願服務法第7條規定，本處招募志工免於運用前申請備案，但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函報教育局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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